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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8_A7_A3_E9_c122_480100.htm 我们知道，在合同

订立时，依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这一本质要件，必然

要求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所有人的认可，即所有的合同订立人

都形成合意。那么在合同解除时，是否需要合意呢？依据合

同法的规定，合同可以由单方当事人解除。问题在于，当请

求解除合同的一方的当事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时是否需要该

方所有当事人的同意解除，合同才能被解除呢？ 习惯上认为

在单方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形下，需要解除方所有当事人的同

意，合同才能解除，特殊情形下要求至少一半以上的当事人

的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第七十八条就

做出了这样的规定：“下列事项由业主依法共同决定：⋯⋯

（四）选聘和解聘物业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管理人⋯⋯决定前

款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二分之一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的业主同意。” 这么做的理由主

要有如下两条：（1）解除合同事关重大，处分权在共有关系

中属于所有共有人；（2）不这样规定，个别人或少数人解除

合同的行为将侵犯其他人的诉权或成员权。本文作者要提出

的问题是：这样的规定或作法真的具有法律上的支持和实践

上的理性吗？先看看两个现实中的例子： 例一：房产商在售

楼初期与物业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后，物业公司不履行其

主要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此时的房产商占有

待出售建筑物总面积二分之一以上的产权，且通常与物业公

司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由于房产商自己并不居住或使用待



出售建筑物中属于自己的全部或大部分物业，物业公司是否

履行其主要义务，房产商本身并不关心。甚至在明知物业公

司完全不履行其任何合同义务时，考虑到物业公司与自己在

某此利益上的关联关系，也会听之任之。在这种情形下，已

购房屋的小业主因为无法（客观上不可能）达不到建筑物总

面积二分之一以上且占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的解除合同

的要件，无论物业公司如何不作为或滥作为都不能将之扫地

出门。同样的无可奈何的局面还可能发生在房屋空置率奇高

或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利的情形下。 例二：烂尾

楼、烂尾地的赔偿纠纷。被拆迁人（包括产权人和承租人）

为两人或两人以上，开发公司已无履约能力，不能按合同约

定实现被拆迁人回迁或安置，部分人要求解除合同，部分人

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形。如果按照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共同处

分理论来分析，必须是全部被拆迁人同意解除，合同才能解

除。则即使明知回迁或安置已绝无可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己的权利将受到越来越大损害的情形下，要求行使自己解

除权的被拆迁人也将不得不因为他人损人不利已的不解除行

为而有冤无处诉。同样的无奈还将发生在其他共有权利被侵

犯，而共有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形下。 从上面的实例中

，我们不难看出权利人的解除权被不适当地限制了，并且，

基于这种限制，权利人（包括不愿意行使解除权的权利人）

的实体权利也必然遭到根本性地否定。既然如此，我们就应

该回过头去对导致这些不合理情形出现的??解除权行使由多

数人决定的?理论进行再思考。 首先，共有关系所决定的对财

产的共同处分权是否适用于解除合同的情形。依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试行）（以下称《民通意见》）第八十九条：“共同

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

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

般认定无效” 的规定，我们知道对共有财产的处分（包括转

让、出租或者放弃等）需要共有人的一致同意。 值得注意的

是，这里处分的对象是财产（即物权中的物），所说的处分

权是物权。与之不同的是，解除权的对象是合同而不是物，

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典型的债权行为，而非物权行为，由此产

生的法律关系是债权关系而非物权关系。物权是绝对权、支

配权，而债权是相对权、请求权。两者在权能、兼容性、优

先性、追及力、保护方法、法定性或意定性等诸多方面都不

相同。正因为此，对物权和债权的清楚界定和区分在民法体

系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反地，混淆两者的概念原则得出

的结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能是荒谬的灾难性

的。处分权是物权权能中的一个概念，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

畴；而解除权则是债权的概念，属于债法调整的范畴。到此

，我们不难看出，以物权处分权原则判断处分债权条件的非

正当性。 如上所述，解除权是债权的概念，那么我们再来看

看《合同法》对合同解除的规定。《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

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

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

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

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

情形。从这一规定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除合同的要



件并不包括对合同主体的限制。也就是说，当合同一方的当

事人为两人或两人以上时，合同的解除不以全部或一定比例

的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为条件。当合同的履行出现根本性

履行不能时（主要包括根本违约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两种情

形），无论解除人属于合同的哪一方，也无论其为该方当事

人的全部或一部，均有权解除合同。 其次，再来看看合同一

方当事人中的一人或一小部分人要求解除合同是否侵犯了该

方中其他不愿解除合同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或成员权。应当

承认，权利的界限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泾渭分明，更多的

时候权利是相互叠加，互为冲突的。解除权与诉权或成员权

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看作是实质正义与

程序正义的冲突。程序正义绝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正义的终极

目标，而是我们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或

者说是在攀爬完美正义高峰时的一个台阶。其实，选择程序

正义也有其无奈之处。（1）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熟

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同时解决纠纷也日益为国家垄

断，成为一个专业职业集团的劳动分工，这个专业职业集团

拥有了更好的法律专业知识，也拥有了更多的技术能力和经

济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了解案件真相的能力大大削弱了，

他们已经无法通过自己的长期同当事人的直接交往而获得的

其他相关的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来对案件真相做出比较准确的

判断了；（2）实质正义在现代条件下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

力和时间，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都已大大

提高了，且这种方式也不利于司法活动的“规模经济”，无

法更有效率地格式化处理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纠纷，相比之

下，程序正义则具有种种优点①。如上所述，我们就可以发



现程序正义是一种为了有效且基本公正地回应现代社会纠纷

解决的制度装置，而不是因为它本身要比实质正义更为正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程序正义只是在现代社

会条件下的一种“无奈”，它成为现代司法制度之首选仅仅

是因为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无法基于“实质正义”运作②。 

再者，不愿解除合同的当事人的诉权或成员权要保护，要求

解除合同的当事人的诉权同样要保护。两者的价值如果从程

序上无法比较的话，从实用主义或经济的观点出发却是一目

了然的。当合同的主要义务不被履行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情形下，维持合同往往比解除合同需要更高的成本，或者说

造成更大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损失。因此解除合同要比

不解除合同更能维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包括非违约方不愿解

除合同的当事人的利益），也更能实现法律经济和法律效率

。 假设在根本违约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下，解除权人

仍会因为未得到全体（或多数）同意而不能行使解除权，从

而使合同在与订立时的目的背道而驰的状态下继续约束双方

当事人，那么受到损害就不仅仅是诉权，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也必将受到损害。以物业管理合同为例，试设想在物业公司

完全不履行合同义务而又不允许个别业主提出解除合同的情

形下，业主们不但无法选择新的物业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而且还得自己担负起看家护院、洒扫维修的工作。业主此

时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双重的或多重的。 法律作为在群体生

产生活中产生并在群体中传承的行为规范，它来源于现实也

运用于现实，正如美国的法学家波斯纳所说“法律并不是纯

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实践理性。”在这个意义上，很难

说《物权法（草案）》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和第二款的



法律设计是理性的。 参考资料： ①朱苏力：“语境论”，《

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 

②同上注（作者：李翎，广东其正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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